
2019年1月22日关于锦州市北控水务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批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我局拟对锦州市北控水务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自公示公开之日算起。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之日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通讯地址：锦州市松山新区管委会三楼    邮 编：121000联系电话：3882181

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锦州市北控水务有限公司技改项目
	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南广路333号
	锦州市北控水务有限公司  
	中政国评(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总投资为2280.76万元，建设内容主要为在厂区一期内空地上新建构筑物---生化池2（缺氧池二）、污泥储池（存储三期污泥）、污泥转运储池（接收一、二期沉淀池泥）并对一期现有构筑物进行改造。改造后污水厂处理总规模不变仍为30万t/d，新增构筑物占地2152.60m³，新增建筑面积1529.31㎡。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废气
（1）本项目改造后生化池排放的无组织废气氨和硫化氢最大落地浓度出现在下风向394m处，最大落地浓度分别为分别为0.0007436mg/m3、0.007139 mg/m3；与厂区现状监测值叠加后小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及修改单中厂界废气排放最高容许浓度二级标准限值要求氨气1.5mg/m3、硫化氢0.06mg/m3。

（2）本项目污泥处理单元产生的恶臭污染物依托原有的处理措施-生物除臭处理，处理后恶臭由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排放速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中排气筒高度为15m时的标准值（NH3=4.9kg/h，H2S=0.33kg/h）。
3.2废水
（1）项目改造后，出水质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水污染物一级标准A标准。故本项目提标改造完成后，废水经处理排入小凌河，可以对小凌河水质现状起到相对的改善作用。
（2）正常情况下，本项目的实施不会有污水下渗污染地下水，对地下水造成不利影响。本次改造新建和改造涉及的池子属于重点污染防治区，必须做好防渗漏处理。减轻地下水被污染的程度。
3.3噪声
本项目将回流污泥泵、污泥脱水机设置在设备间的地下，由于受地下室与地上一层之间楼板的阻隔，改造选用低噪设备，且设备基础经过减噪防震等措施。经上述处理措施和经过距离衰减计算后，其噪声值到达厂界处可降到55dB（A）以下。
3.4固废

（1）污水处理厂改造后充分利用污水处理厂现有的人员编制，不新增职人员，所以无新增生活垃圾产生与排放。
（2）本此污水处理厂改造后污水总处理水量及收水范围不发生变化，所以其栅渣和污泥等固废产生量基本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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